桂林航空有限公司
特殊旅客服务需求申请单
尊敬的旅客：
[bookmark: _Hlk166661864]感谢您选乘桂林航空航班，桂林航空致力于为每位旅客提供安心舒适的旅程！
[bookmark: _Hlk166661886]鉴于您在购票时您已阅读并知晓《桂林航空旅客、行李国内运输总条件》、《桂林航空特殊旅客承运标准》，对于您到达机场后临时提出特殊旅客服务需求，或变更特殊服务需求，或现场工作人员发现您申报的特殊旅客服务需求与实际不符等情况，桂林航空需要收集您的相关资料及特殊旅客服务需求用以评估本次航班可否承运。请您阅读附件《特殊旅客航空运输风险告知书》，并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详细填写《特殊旅客服务需求申请单》，桂林航空将妥善保管和使用您所提交的相关资料，请您主动、如实、全面提供您的个人信息及相关服务需求。
（以下内容由旅客本人或被授权人员填写）
	特殊旅客服务需求申请单

	口 变更服务申请（原申请的特殊旅客服务作废）       口 机场临时申请特殊服务

	1 旅客个人信息

	姓名
	
	性别
	
	年龄
	
	电话
	

	[bookmark: _GoBack]证件种类
	
	证件号码
	

	航班日期
	
	航班号
	
	始发站
	
	到达站
	

	口 孕妇旅客
	怀孕周数            ，预产期            ，是否伴有其他病症:            （如高血压）。

	口 残疾旅客
	属于             （视力残疾、听力残疾、言语残疾、肢体残疾、智力残疾、精神残疾、多重残疾和其他）残疾。有无其他疾病：                                   。

	口 伤病旅客
	患有                    疾病（名称），临床表现为                               ；
或身体                                  部位受伤。

	口 手术患者
	手术名称：                ，手术时间：    年    月    日
护理要求：                                              

	口 老年旅客
	

	口 其他
	

	2.自理能力声明（必填）

	入位就座能力
	口 在飞机于地面移动、起飞和着陆期间，可以独立入位就座并用单独的安全带适当扣紧。
口 因伤病或残疾等无法入座飞机座位，或难以保持直立坐姿需要以横躺姿势乘机。

	处理个人事务能力
	口 具备处理个人事务的能力。
口 不具备处理个人事务的能力，需要他人协助处理            事项。
1.从座位到洗漱间；2.用餐/喝水；3.穿脱衣物；4.其他                                   

	理解能力
	口 可以理解并遵守机场工作人员、空中乘务人员指令。
口 因精神/智力或视听障碍等，没有能力对机上工作人员介绍的安全说明和注意事项加以理解或做出反应。

	应急撤离能力
	口可以自行从机上紧急撤离。
口不能自行从机上紧急撤离。

	3. 陪同人员信息

	是否有同航班陪同人员
	□是，陪同人员1：姓名：                 ；电话：               ；与本人关系：                         。
陪同人员2：姓名：                ；电话：               ；与本人关系：                     。

	
	□否，家属/应急联系人：              ；电话：                ；与本人关系：                     。

	4 服务需求（有需要的打“√”，并填写具体信息）

	轮椅服务
□是  □否
	需要机场轮椅服务？
□是   □否
	□能上下台阶，但进行长距离移动时需要轮椅帮助（WCHR）

	
	
	□不能上下台阶，但在客舱中能自己行动（WCHS）

	
	
	□完全不能行动，在客舱座位就座或离开时需要帮助（WCHC）

	
	需要托运轮椅服务？
□是   □否
	□手动轮椅
□机械轴环式（WCMP）
※目前客舱无法放置旅客自有轮椅，敬请谅解。
	□在值机柜台进行托运；
□希望使用自有轮椅到达登机门，在登机门办理托运；
□飞机到达后，希望飞机舱门口提取托运轮椅；
□飞机到达后，希望在托运行李提取处提取托运轮椅；

	
	
	□电动轮椅
※电动轮椅装入货舱所需时间较长，因此请您于航班起飞90分钟前到值机柜台进行轮椅托运。
	□携带可溢出液体电池驱动轮椅（WCBW）；
□携带密封式无溢出电池驱动轮椅（WCBD）；
□飞机到达后，希望飞机舱门口提取托运轮椅；
□飞机到达后，希望在行李转盘处提取托运轮椅；

	
	□需要   □不需要
航空公司人员或其代理服务人员在乘机过程中必要的帮扶性接触行为（如：抱、背、搀扶、协助安放行李物品等）。

	引导服务
□是  □否
	□ 在始发地服务人员引导您到达登机口。

	
	· 如您乘坐中转航班，地面服务人员将引导您到达中转航班登机区。
请告知您中转航班号               起飞时间                         。

	
	· 目的地地面服务人员迎接您，协助您领取托运行李，引导您至到达厅出口。

	携带服务犬进入客舱
□是  □否
	携带导盲犬或助听犬？□是   □否      服务犬类型：                   

	机上吸氧
□是  □否
	桂林航空无法提供机上医疗氧气设备，旅客是否需要携带便携式呼吸辅助设备并在飞行途中使用？
□是   □否  (1)便携式制氧机型号：         (2)重量(kg)：       (3)尺寸：                          

	担架服务
□是  □否
	旅客所需担架类型：口 自带担架                              口 航空医用担架                      

	
	※由于您乘坐的机型限制，包括运航材的前后航班在内的，在其他航段上亦需保有座位等整备维护方面的限制，我们可能无法满足您的需求，敬请谅解。此外，部分机型/航段可能无法提供担架。

	救护车
□是  □否
	桂林航空目前没有救护车服务，请旅客自行联系准备救护车，请告知以下信息：
(1)出发地机场。提供救护车的公司名称：                             联系电话：                
(2)目的地机场。提供救护车的公司名称：                             联系电话：                

	携带药物
□是  □否
	药品名称                                 数量                   
包装情况                                （如有干冰作为保鲜剂，限制重量2.5kg）

	其他需求
□是  □否
	                                              注：如携带保育箱出行，参照担架服务保障要求进行保障。

	申请特殊服务需求的旅客声明

	我（乘机人）在购票时已阅读并知晓《桂林航空旅客、行李国内运输总条件》、《桂林航空特殊旅客承运标准》，由于个人原因，现向桂林航空临时申请/变更特殊旅客服务，我（乘机人）确认已如实向桂林航空申报身体状况和服务需求，不存在任何刻意隐瞒行为，同意桂林航空及机场工作人员、政府机构、边境管制当局及桂林航空指定的服务供应商使用《临时特殊旅客服务需求申请单》、《医疗诊断证明书》及其他个人资料或医疗资料，桂林航空有权评估及决定我（乘机人）是否适合乘机，并为我（乘机人）的乘机，在我所填写《特殊旅客服务需求申请单》范围内安排必要的协助、护理及设备。
我（乘机人）申请乘坐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日__________航班从__________飞往__________，保证理解并遵守桂林航空机组人员及其代理单位工作人员的合理安排。认可我（乘机人）的旅程将受到《桂林航空旅客、行李国内运输总条件》的约束，并且桂林航空不承担超出《桂林航空旅客、行李国内运输总条件》的任何特殊责任。
我（乘机人）认可桂林航空认为我（乘机人）存在刻意隐瞒病情，或告知桂林航空的信息不充分，或身体状况不适宜出行，或申报服务信息与实际不符，或不符合所需服务的申请时限要求，或航站/机型设备设施限制等原因拒运我（乘机人）的决定，愿意自行承担一切损失及后果，并承诺不向桂林航空及其代理人提出任何赔偿/补偿主张。
我（乘机人）已仔细阅读并充分理解《特殊旅客航空运输风险告知书》所提示的各项风险，经慎重考虑，仍坚持向桂林航空作出该特殊旅客服务需求申请，并自愿承诺：鉴于我自身的特殊身体状况，如在旅程中因此造成本人或他人人身及财产损害的，完全由我个人承担责任及损失，并保证不向桂林航空及其代理人提出任何赔偿/补偿主张。

乘机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如乘机人本人无法签署本旅客声明的，请被授权人/监护人在此签名
被授权人/监护人签名                            与乘机人关系                                   
联系方式：                                     身份证号：                                     
日     期：    年     月    日


[bookmark: _Hlk164851083]

航空公司评估意见栏
（以下内容由工作人员填写）
	尊敬的旅客：
基于您本次提交材料、现场身体状况、特殊旅客服务需求等情况，现桂林航空就您的服务需求评估如下：
                                                                               （可以承运/无法承运）。
由于特殊旅客运输存在一定风险，本单据不作为您适宜乘机的凭证。如您在候机期间、登机后变更您的需求或实际服务需求发生变更，桂林航空需保留重新评估及根据重新评估意见拒运您的权利。
                                  经办人/审批人：               ；日期：                
地面服务代理单位收集旅客信息、现场评估身体状况等情况后，指导旅客/监护人填写《特殊旅客服务需求申请单》单据，并转呈至桂林航空服务指挥席（0773-2844537）评估。


注：此单一式四联，第一联为出票联（售票处/机场服务台）；第二联为值机联（始发站）；第三联服务联(乘务长交给到达站)；第四联为旅客联。
附件

特殊旅客航空运输风险告知书
尊敬的旅客：
航空运输是最为快捷方便的方式之一，在旅程的舒适和平稳上有着相当的优越性。但是，飞行高度变化引起的长时间飞行和压力变化，有时可能对乘客的健康状况产生不利影响。因此，航空旅行可能不适合所有乘客。
民航客机在通常状况下是以每小时900公里（560英里/小时）近音速的速度在9,000-12,000米（30,000-40,000英尺）的高空中飞行。在大气压强与地面落差极大的高空环境中，飞机客舱内只能在航行时进行机械增压。航行过程中，飞机客舱内气压维持在等同于1,500-2,100米（5,000-7,000英尺）高度山顶的气压水平。但是，客舱气压在起飞和降落的15-30分钟间起伏极大。
飞机客舱内的气压：当气压降低时，人体内的气体膨胀。在飞行途中，人体内积聚的气体压力无法释放，将挤压旅客身体受伤部位及身体器官，甚至会引起疼痛和/或呼吸困难。
氧气密度：高空中氧气密度逐渐降低，患有呼吸系统、心脏、脑血管疾病以及重度贫血的旅客会因此而导致病情恶化。处于临产期的孕妇及出生不久的婴儿亦会受到不良影响。
特别提示：我们的机组人员只接受过急救培训，不允许进行任何注射、用药或手术医用氧气瓶。此外，他们没有被授权为特定乘客提供个人护理服务。完全无自理能力的旅客须有陪同人员同行，客舱乘务员无法协助处理旅客个人相关事务（包含但不限于：如厕、进食等），以确保履行客舱安全及服务职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蒙特利尔公约》、《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中关于限制承运人承运的相关规定，桂林航空有限公司已经将有关规定以及乘机过程中可能导致身体伤害的风险向乘机人做出详尽解释和说明，建议乘机人慎重考虑。


